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2015-2016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15-2016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

公开评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办〔2016〕35 号）的要求，

我校编撰 2015-2016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涉及数据统计期限从

2015 年 9月 1日至 2016 年 8月 31 日止。 

一、概况 

2015-2016 学年度，学校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和信息公开平

台建设，提升信息公开人员素质，推进高校依法治校，保障师生员工

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促进高校与

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优化学校信息公开网站，通过微信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对本学年

内发生的重大改革措施、招生与就业相关数据、信息以及部分收费退

费信息进行公开，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重点内容。本学年度对学校的基本信息、重大

改革与决策、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工作、收费管理、国际合作

与交流、监督机构、后勤保障等事项予以主动公开，主要是： 

1．学校基本信息； 



2．招生制度、招生方案； 

3．教育收费标准、收费方式、学杂费退费情况、帮困助学政策

和实施办法、毕业生就业去向和就业指导范围等； 

4．学校重大事项、院系和专业设置、教师招聘、学生管理（含

奖惩、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军训、申诉、就业、安全、

疾病预防等）； 

5．学校监察机构信息，包括招生监察、规范教育收费监察等。 

（二）信息公开的形式和措施。 

1．2015-2016 学年学院网站主动信息公开，新增各类信息 250 余

条，信息公开网站共发布 200 余条信息 

2．在校园内设立信息公开公示栏、教育收费公示栏； 

3．招生工作印有 2016 年版招生简章、招考办法等； 

4．向学生发放含有学籍管理规定和相关制度的学生手册； 

5. 通过微信公众号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 

本学年度，学校共收到依申请公开 0件，已处理答复 0件。除法

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以外，其它信息

我校均按照上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按类别予以

公开。 

四、信息公开的评议及举报情况 



学校通过教代会、学代会、团代会、新闻媒体宣传等形式及时向

师生员工发布学校的发展规划、改革举措、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培养

目标等重大事项，引导师生员工共同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五、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学校通过自查，存在的不足是： 

1．需进一步健全并落实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明细相关部门责任义务，增强信息透明度。 

2．需加大对信息公开专题网站建设的投入，提升网站服务能力

水平。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开指南，细化公开范围和目录，方便公众

查询和获取。 

3．需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社会评议、责任追究、

举报调查处理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强化机

构和队伍建设，明确负责机构，加强力量配备，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进一步提高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认真抓好落实，确保要点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二）针对上述不足，改进的措施是： 

1．加强学校领导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在年度预算中将信息

公开作为专项经费进行立项，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岗位设立和队伍组

成，将信息公开作为校园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信息公开

工作有序推进。 

2．主动研究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公开，在信息公开网站的

基础上，拓展微信微博等渠道实现信息同步公开及查询功能。 



3.增加信息公开专项培训环节，提升教职工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提升“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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